附件1
甘肃省2026年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实施办法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国家专项计划
（一）实施区域及考生资格
我省实施国家专项计划的区域为原58个集中连片贫困县（市、区）（见附件2）。报考学生须同时具备下列三项条件：
1.符合2026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条件；
2.考生本人具有实施区域县（市、区）高中阶段连续三年以上户籍，其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具有实施区域县（市、区）户籍。
3.考生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市、区）高中连续三年学籍并在学籍学校实际就读（户籍及学籍截止到高考当年8月31日）。
（二）资格审核及信息上报
报考学生的资格审核认定工作由考生户籍所在报名地教育考试招生机构负责。各地教育考试招生机构在考生资格审核中须结合《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名登记表》和《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名资格审查表》，严格落实户籍、学籍、实际就读“三统一”政策。认真做好考生资格审核工作，确保考生各类信息的真实性和一致性。
1.审核程序
各县（市、区）教育考试招生机构和高中学校于4月中旬前完成国家专项资格的审核、盖章。考生可在5月20日至5月31日登录甘肃省国家教育考试综合管理平台（https://kw.ganseea.cn/login）对《甘肃省2026年国家专项计划考生资格审查表》（见附件3）中个人的资格信息进行确认。凡不进行资格确认的考生一律不得参加国家专项计划录取。资格审查时，对个别情况特殊的考生，由县（市、区）教育考试招生机构组织审查后，报市（州）教育考试招生机构裁决。市（州）教育考试招生机构将批准的考生名单和相关情况上报省教育考试院备案。
2.资格信息的上报
各县（市、区）教育考试招生机构及高中学校需对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资格信息进行审核，经审核确认无误后，将相关数据报送至市（州）教育考试招生机构进行复核。完成复核后，最终由市（州）教育考试招生机构将审核通过的考生资格信息统一上报至省教育考试院。《甘肃省2026年国家专项计划考生资格审查表》由县（市、区）教育考试招生机构存入考生纸质档案。
（三）批次设置及计划编制
1.批（段）次设置
国家专项计划设置在本科提前批与本科批。有政审、面试、体检、定向等特殊要求的国家专项计划，设置在本科提前批；其余国家专项计划均在本科批。
2.计划编制
教育部下达我省招生的国家专项计划分两部分编制：第一：无特殊要求的部属及各省省属院校国家专项计划面向全省原58个集中连片贫困县（市、区）分院校专业组安排在普通本科批编制招生来源计划。第二：有政审、面试、体检、定向等特殊要求的院校，计划编制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具体承担院校及计划情况以教育部最终下达的为准。
（四）志愿填报
1.投档模式及志愿设置
本科批国家专项计划实行平行志愿模式，设置45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所院校设6个专业志愿和1个服从专业调剂选项。本科提前批中有政审、面试、体检、定向等特殊要求的国家专项计划，具体投档办法及志愿设置按《2026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及征集志愿实施办法》执行。
2.填报时间
6月下旬高考成绩公布后,国家专项计划与普通类第一次填报志愿同步进行。
（五）录取
1.分数线划定
国家专项计划分数线参照普通本科批分数线执行。
2.录取批（段）次
国家专项计划有政审、面试、体检、定向等要求的院校在本科提前批招生录取；其他院校的国家专项计划面向原58个集中连片贫困县（市、区）在本科批招生录取。
3.征集志愿
有特殊要求的国家专项计划安排在本科提前批投档，如生源不足随批次其他类计划一起征集1次；本科批国家专项计划如生源不足随批次其他类计划在本科批次控制分数线上征集2次。全省具有报考资格且在批次控制分数线上未录取的考生均可填报。为确保招生计划顺利完成，考生在第二次填报国家专项征集志愿时，默认考生服从专业调剂。
二、高校专项计划
（一）招生院校及实施区域
2026年实施高校专项计划的院校由教育部直属高校和教育部规定的其他高校承担（见附件5）。我省实施高校专项计划的区域为省内原58个集中连片贫困县（市、区）及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等3个少数民族自治县（见附件4）。
（二）考生资格
报考高校专项计划的考生资格为：
1.符合2026年我省普通高校统一考试报名条件；
2.考生本人具有实施区域县（市、区）高中阶段连续三年以上农村户籍，其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具有实施区域县（市、区）农村户籍；
3.考生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市、区）高中连续三年学籍并在学籍学校实际就读（户籍及学籍截止到高考当年8月31日）。
若有关高校在此基础上增加其他报考要求，应在招生章程中公布。
（三）资格审核及信息上报
报考学生的资格审核认定工作，由考生户籍所在教育考试招生机构负责。各地在资格审核过程中，须对照《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名登记表》《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名资格审查表》，严格执行户籍、学籍、实际就读报考条件。
1.审核程序
各县（市、区）教育考试招生机构和高中学校于4月20日前完成高校专项资格的审核、盖章。考生可在5月20日至5月31日登录甘肃省国家教育考试综合管理平台（https://kw.ganseea.cn/login）对《甘肃省2026年高校专项计划考生资格审查表》（见附件6）中个人的资格信息进行确认。凡不进行资格确认的考生一律不得参加高校专项计划录取。资格审查时，对个别情况特殊的考生，由县（市、区）教育考试招生机构组织审查后，报市（州）教育考试招生机构裁决。市（州）教育考试招生机构将批准的考生名单和相关情况上报省教育考试院备案。
2.资格信息的上报
各县（市、区）教育考试招生机构及高中学校需对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资格信息进行审核，经审核确认无误后，将相关数据报送至市（州）教育考试招生机构进行复核。完成复核后，最终由市（州）教育考试招生机构将审核通过的考生资格信息统一上报至省教育考试院。《甘肃省2026年高校专项计划考生资格审查表》由县（市、区）教育考试招生机构存入考生纸质档案。
（四）计划编制
教育部下达我省招生的高校专项计划面向全省原58个集中连片贫困县（市、区）及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等3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分院校专业组安排在本科批编制招生来源计划。具体承担院校及计划情况以省教育厅最终下达的为准。
（五）志愿填报
1.批次设置
考生在本科批填报志愿。
2.志愿设置
高校专项计划所在的本科批实行平行志愿模式，设置45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所院校设6个专业志愿和1个服从专业调剂选项。具体投档办法及志愿设置按《2026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及征集志愿实施办法》执行。
3.填报时间
6月下旬文化课成绩公布后,高校专项计划志愿与普通类第一次填报志愿同步进行。
（六）录取
1.分数线划定
高校专项计划分数线原则上不低于我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高校对成绩有另外要求的，以最终公布的招生章程及来源计划为准。
2.录取批次
高校专项计划在本科批按平行志愿投档原则进行投档录取。
3.征集志愿
高校专项计划如生源不足随批次其他类计划在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上征集2次。全省具有报考资格且在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上未录取的考生均可填报。为确保招生计划顺利完成，考生在第二次填报高校专项征集志愿时，默认考生服从专业调剂。
三、地方专项计划
（一）招生院校
2026年甘肃省实施地方专项计划的高校由省内本科院校承担。具体承担院校及计划以省教育厅最终下达的为准。
（二）生源范围及考生资格
全省范围内具有甘肃农村户籍的考生均可报考。
（三）资格审核
地方专项计划资格审核后，按规定时间报省教育考试院。
（四）招生计划及批次设置
地方专项计划单独编制，安排在本科批进行，面向全省分院校专业组编制招生来源计划，具体计划情况以省教育厅最终下达的为准。
（五）志愿设置与填报
1.批（段）次设置
考生在本科批填报志愿。
2.投档模式及志愿设置
地方专项计划所在的本科批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模式，设置45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所院校设6个专业志愿和1个服从专业调剂选项。
3.填报时间
6月下旬文化课成绩公布后,地方专项计划志愿与普通类第一次填报志愿同步进行。
（六）录取
地方专项计划在本科批按平行志愿投档原则进行投档。如院校生源不足时，按照平行志愿模式在批次控制分数线上征集2次。全省具有报考资格且在批次控制分数上未录取的考生均可填报。为确保招生计划顺利完成，考生在第二次填报地方专项征集志愿时，默认考生服从专业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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